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长上卫字〔2024〕32号


关于决定在部分幼儿园增设托育服务的通知

为扎实开展我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，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，合理利用幼儿园资源，增加托育服务供给，根据长治市上党区卫体局、长治市上党区教育局联合发文《关于同意长治市上党区幼儿园业务范围增加托育服务（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）的通知》（长上卫字〔2024〕11号）要求，经幼儿园申请并实地考察，现决定在机关幼儿园等12所幼儿园首批增设托育服务，请相关幼儿园按附表遵照执行，严格按照核实规模办托。

附件：2024年幼儿园增设托育服务明细表

（此页无正文）
长治市上党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   长治市上党区教育局

2024年9月29日

附件

2024年幼儿园增设托育服务明细表

	序号
	幼儿园名称
	托班班数
	托位数
	备注

	1
	长治市上党区机关幼儿园
	1
	20
	

	2
	长治市上党区育才幼儿园
	1
	20
	

	3
	长治市上党区博裕佳苑幼儿园
	3
	60
	

	4
	长治市上党区向阳幼儿园
	1
	20
	

	5
	长治市上党区韩店幼儿园
	1
	20
	

	6
	长治市上党区苏店幼儿园
	2
	40
	

	7
	长治市上党区南董幼儿园
	2
	40
	

	8
	长治市上党区西火中村幼儿园
	1
	20
	

	9
	长治市上党区振兴幼儿园
	1
	20
	

	10
	长治市上党区东和幼和园
	1
	20
	

	11
	长治市上党区东火幼儿园
	1
	20
	

	12
	长治市上党区原家庄幼儿园
	1
	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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